
 

《2010 年印花稅（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 

 

當局就二零一一年五月五日法案委員會會議上 

議員提出的事項的回應 

 

目的 

 

 本文件是當局就二零一一年五月五日法案委

員會會議上議員提出的事項的回應。 

 

(1) 解釋在額外印花稅適用於出售／轉讓未經發展

的土地(不論該等土地是否根據政府租契持有)

及其後在有關土地上興建的住宅單位方面的政

策意向，以及適當地改善擬議第 29CA(2)及(3)

和 29DA(2)及(3)條的草擬方式，以反映有關的

政策意向。  

 

2. 在二零一一年五月五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

上，當局清楚表示其政策意向並不是要就一手住宅物

業的銷售徵收「額外印花稅」，而當局在草擬《條例

草案》及經修訂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修正案)

時，亦確保在一般情況下一手住宅物業不會受到「額

外印花稅」影響。  

 

3. 議員要求當局進一步解釋《條例草案》及修

正案如何反映這政策意向。根據《條例草案》第 8 及

10 條建議的《印花稅條例》(第 117 章)第 29CA (2)  及

29DA(2)條，當賣方在透過「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

議」或「轉易契」取得住宅物業之日起計的二十四個

月內，處置了該物業，會被徵收「額外印花稅」。這

即是說，賣方須於“取得”物業後的二十四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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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置”同一物業。正如當局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五日

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解釋，一般而言，一手住宅單位

的銷售並不會被徵收「額外印花稅」。我們在以下段

落闡明有關細節。 

 

出售/轉讓在已取得的未經發展土地上興建的住宅單位 
 

4. 正如第二段所述，當局沒有意圖向一手住宅

物業的銷售徵收「額外印花稅」。此外，在未經發展

土地上建成的單位與發展商所取得的未經發展土地並

不是同一的有關物業。當發展商購入一幅未經發展的

土地，在該土地上興建住宅單位，然後在二十四個月

內把單位出售，不論該發展商是從政府抑或其他發展

商購入該幅土地，「額外印花稅」均不適用。  

 

5.   若發展商向政府取得未經發展的土地，在該

土地上興建住宅單位，然後把住宅單位出售給公眾人

士，即使有關交易在二十四個月內進行，亦不會被徵

收「額外印花稅」。在「額外印花稅」的機制下，賣

方透過「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或「轉易契」

取得有關物業起計的二十四個月內處置同一物業，須

予以徵收「額外印花稅」。公開拍賣／招標的賣地條

件或政府換地時的換地條件既不是「可予徵收印花稅

的買賣協議」亦不是「轉易契」。就「額外印花稅」

而言，有關發展商不會被視為“取得”有關土地，所

以當該發展商處置有關的一手住宅物業時亦不會被徵

收「額外印花稅」。當個別買家“取得”了住宅單位

後把單位出售時，有關交易的日期會作為“取得”及

“處置”有關物業的日期。若有關交易在二十四個月

內進行，會被徵收「額外印花稅」。  

 

6. 若發展商從另一發展商取得未經發展的土

地，在該土地上興建住宅單位，然後將單位出售，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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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有關交易在二十四個月內進行，亦不會被徵收「額

外印花稅」。在「額外印花稅」的機制下，賣方透過

「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或「轉易契」取得有

關物業起計的二十四個月內處置同一物業，須予以徵

收「額外印花稅」。在未經發展土地上興建的單位與

發展商所取得的未經發展土地並不是同一的有關物

業，因此，處置在該土地上興建的單位，並不會被徵

收「額外印花稅」。 

 

拆卸已取得的原有物業後，出售/轉讓重建的住宅單位 

 

7. 在拆卸已取得的原有物業後，出售/轉讓重建

的住宅單位，並不會被徵收「額外印花稅」。在「額

外印花稅」的機制下，賣方透過「可予徵收印花稅的

買賣協議」或「轉易契」取得有關物業起計的二十四

個月內處置同一物業，須予以徵收「額外印花稅」。

於重建土地上興建的單位並不等同賣方原本取得及被

其拆卸了的有關物業，因此，處置在重建土地上興建

的單位並不會被徵收「額外印花稅」。 

 

出售/轉讓未經發展的土地 
 

8. 正如第 4段所述，出售/轉讓在未經發展的土地上

興建的住宅單位，不論該發展商是從政府或另一發展商購入

該幅土地，均不會被徵收「額外印花稅」。 

 

9.    我們認為在草擬《條例草案》及經修訂的修正

案時，已大致上照顧到與未經發展土地有關的情況，只有

當發展商甲並非透過政府取得未經發展的土地，沒有在該土

地上興建住宅物業，而於二十四個月內將該土地出售/轉讓

給發展商乙時，才會被徵收「額外印花稅」。因為在這情況

下，發展商甲已“取得”及隨後“處置”了該未經發展的土

地。我們已小心考慮過在此情況下豁免「額外印花稅」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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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考慮到當局已在《條例草案》中建議聯營公司之間的

轉讓(包括未經發展的土地)獲豁免「額外印花稅」，也考慮

到我們不能排除出售/轉讓未經發展的土地有可能涉及投

機，以及豁免這類情況可能造成漏洞，我們認為不宜作出有

關豁免。我們認為只要法例的條文清晰，發展商應該能

夠在不影響住宅供應的情況下，靈活地調節其商業策

略及安排，以適應《條例草案》生效後的稅制環境。 

 
市區重建局及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的項目 
 
10.  有議員及團體就市區重建局(市建局)及香港

鐵路有限公司(港鐵)的項目作出提問。當局早前與市

建局以及港鐵會晤，了解他們的運作模式，並向他們

解釋「額外印花稅」措施的細節。我們從市建局得知，

該局一向採取彈性的方式處理發展商未能於合約訂明

的時限內出售的物業，包括在雙方同意下延長合約中

的銷售期，讓發展商有更長時間銷售單位。在不影響

合約利益下，市建局亦願意繼續持有未出售的單位的

擁有權一段較長時間，直至發展商找到買家。市建局

認為「額外印花稅」對其住宅發展項目以及與發展商

的營運安排應該不會帶來重要的影響。至於港鐵的住

宅發展項目方面，在港鐵現有的運作模式下，「額外

印花稅」的推行對他們的項目應該沒有特別的影響。 

 
11.  議員備悉及大致上接受當局的立場。不過，

議員認為草擬的《條例草案》中第 29CA（2）及（3）

和第 29DA（2）及（3）條沒有充分反映當局上述的政

策意向。經仔細考慮議員的意見後，我們於附件中夾

附一份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新修正案），當

中增加了新的第 29CA（3A）及 29DA（3A）條以清楚闡

明我們上述立場，供議員考慮。 

 
(2)  考慮對條例草案作出修正，清楚訂明從價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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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及額外印花稅均不適用於一般按揭 (或押

記)。 

 

12.  正如當局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四日致法案委員

會的回應 (立法會文件編號 CB(1)2080/10-11(04)) 

中解釋，稅務局一貫的立場是，《印花稅條例》第 29A(1)

條「買賣協議」的定義 (c)段並不適用於可稱為一般

按揭(或押記)的文書。這些文書並沒有賦予即時或自

動出售物業的權利。承按人只會於按揭人未能償還按

揭貸款的情況下行使權利。因此，按揭(或押記)並不

視為定義下的「買賣協議」，亦不會被徵收從價印花

稅。  

 

13.  稅務局於一九九三年已將上述立場轉達香港

律師會，及將之闡明於「印花稅署釋義及執行指引第

1 號(修訂本)住宅物業買賣協議加蓋印花」(執行指

引)。業界清楚理解稅務局的立場，一直以來，並未遇

到執行上的困難。  

 

14.  印花稅條例第 29A(1)條「買賣協議」的定義 

(c)段是一項反避稅條文，目的是針對偽裝成按揭（包

含不可撤銷授權書），不只為貸款提供抵押，並直接

或間接地提供立即及自動處置住宅物業的權利的「買

賣協議」。當局認為不宜修訂該條款，以免可能造成

漏洞助長投機活動。不過，稅務局會在《條例草案》

獲通過後更新執行指引，以清楚闡明一般按揭(或押記)

的文書不會被徵收「額外印花稅」。 

 

(3) 在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於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時

發表的演辭中，述明政府當局會定期(例如每兩年)

檢討是否需要繼續實施額外印花稅。 

 

15.  正如我們在早前向法案委員會提交的文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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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當局承諾會不時檢討「額外印花稅」。經聽取了

議員的進一步意見，當局會在《條例草案》通過之後

十二個月向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提交進度報告，並

會在不多於另外十二個月再次向委員會提交報告。當

局會在認為無須繼續實施「額外印花稅」時，根據正

常的立法程序修改法例。 

 

(4) 說明在附表 1 第 1(1B)類註 2A 的擬議委員會審議

階段修正案中提述的父母、子女、兄弟及姊妹，

是否包括沒有血緣關係者／有半血緣關係者／被

領養者。 

 

16.  “父母”、“配偶” 、“子女” 、“兄弟”

和“姊妹”的定義在《印花稅條例》或《釋義及通則

條例》（第 1 章）中並沒有被明確界定。考慮到這種

關係需要被確定，就「額外印花稅」而言，稅務局將

接受有血緣關係者、有半血緣關係者，及被領養者，

或繼父母、繼子女及繼父母的子女聲稱份屬“父

母”、“配偶” 、“子女”、“兄弟”和“姊妹”關

係。稅務局會在《條例草案》獲通過後在執行指引闡

明這些用詞上述的適用範疇。  

 

 
運輸及房屋局  
稅務局  
律政司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三日  
 



 

附件 

 

 

 

 

《2010 年印花稅(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詳題 在英文文本中，刪去“with”而代以“on”。 

 

1(3) 在“及(11)、”之後加入“14(2A)、(2B)、(2C)、(2D)及(2E)

、”。 

 

4 刪去該條。 

 

5(2) 在建議的第 15(5)條中，刪去“(修訂條文 )作出的修訂，並不

就在修訂條文生效日期前訂立的第 29A(1)條所指”而代以

“作出的修訂，並不就在該條生效日期前訂立”。 

 

新條文 加入 — 

 

   “ 6A. 修訂第 29A 條(第 IIIA 部的釋義及適用範圍) 

 

 (1) 第 29A(3A)條，在“及附表 1 第 1(1A)”

之後 — 

 

 加入 

 

 “及(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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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第 29A(4)條，在“第 1(1A)”之後 — 

 

 加入  

 

 “及(1B)”。 

 

 (3) 第 29A(5)條，在“第 1(1A)”之後 — 

 

 加入 

 

 “及(1B)”。 

 

 (4) 第 29A(6)條，在“第 1(1A)”之後 — 

 

 加入 

 

 “及(1B)”。 

 

 6B. 修訂第 29B 條(簽立買賣協議的責任) 

 

在第 29B(5)(g)條之後 — 

 

  加入 

 

 “(ga) 如(g)段提述的第一項或第一份

協議，屬第 29A(1)條中買賣協

議的定義(b)段提述的賦予選擇

權或優先購買權利的文書，表明

此事實的一項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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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加入 — 

 

“(3A) 第 29C(5)(c)(i)條，中文文本 — 

 

廢除 

 

“購買人等” 

 

代以 

 

“眾購買人的”。”。 

 

7 刪去第(4)款。 

 

7(6) 刪去“及”而代以“或”。 

 

7(7) 在建議的第 29C(5AA)條中，刪去“住宅物業”而代以“不動

產”。 

 

7(7) 在建議的第 29C(5AA)(a)條中 — 

 

 (a) 刪去“作出的”而代以“(或僅在與額外印花稅

有關的範圍內，是惠及該購買人的父母、配偶、

子女、兄弟或姊妹)作出或發出的”； 

 

 (b) 在中文文本中，刪去所有“該物業”而代以“該

不動產”。 

 

7(7) 在建議的第 29C(5AA)(b)(i)及(ii)條中，刪去“訂立，以售

賣該物業或其中任何部分”而代以“，就該不動產或其中任何

部分而訂立”。 

 

7 刪去第(9)款。 

 

8 在建議的第 29CA 條中，在標題中，刪去“可就某些買賣協議

徵收的額外印花稅”而代以“關於可就某些買賣協議徵收的額

外印花稅的進一步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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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建議的第 29CA(2)條中，在中文文本中，在“取得”之後加

入“有關”。 

 

8 在建議的第 29CA(3)條中，刪去“取得”而代以“處置”。 

 

8 在建議的第 29CA 條中，加入 — 

 

“(3A) 如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中的售賣人藉該協

議處置住宅物業或住宅物業的部分，而該物業或

部分，是由(不論是已建成或尚未建成的)任何建

築物或建築物的部分構成的，而且 — 

 

(a) 該建築物是由該售賣人建造或安排建造

的； 

 

(b) 該建築物所座落的土地由該售賣人取得

(不論在該建築物動工前，是否原本有另

一建築物處於該土地上)；及 

 

(c) 該原有建築物(如有的話)被該售賣人拆卸

或安排拆卸， 

 

則就第(2)及(3)款而言，附表 1 第 1(1B)類不適

用於該協議。”。 

 

8 刪去建議的第 29CA(4)條而代以 — 

 

 “(4) 就本條及附表 1 第 1(1B)類而言 — 

 

(a) 除第(4A)及(6B)款另有規定外 — 

 



5 

 

   (i) 如有關售賣人於某日期訂立可

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不包

括第 29A(1)條中買賣協議的定

義(b)段提述的賦予選擇權或優

先購買權利的文書)，而該協議

訂定須將有關住宅物業轉易予

該售賣人，該日期即屬該售賣

人取得該物業的日期；或 

 

  (ii) 如該份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

協議，由 2 份或多於 2 份文書

組成，則該等文書中的首份的

訂立日期，即屬該售賣人取得

該物業的日期；或 

 

 (b) 如屬其他情況 — 

 

   (i) 如該物業根據某份轉易契轉讓

予或歸屬予該售賣人，該份轉

易契的日期，即屬該售賣人取

得該物業的日期；或 

 

  (ii) 如該份轉易契由 2 份或多於 2

份文書組成，則該等文書中的

首份的訂立日期，即屬該售賣

人取得該物業的日期。”。 

 

8 在建議的第 29CA 條中，加入 — 

 

   “(4A) 如相同的買賣各方，以相同的條款，就住宅物業

訂立多於一份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則第

(4)(a)款提述的該等協議中的首份的訂立日期，

即屬有關售賣人取得該物業的日期。”。 

 

8 刪去建議的第 29CA(5)條。 

 

8 刪去建議的第 29CA(6)條而代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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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就本條及附表 1 第 1(1B)類而言，除第(6A)及

(6B)款另有規定外 — 

 

 (a) 如有關售賣人於某日期訂立可予徵收印花

稅的買賣協議(不包括第 29A(1)條中買賣

協議的定義(b)段提述的賦予選擇權或優

先購買權利的文書)，而該協議訂定該售

賣人須將有關住宅物業轉易，該日期即屬

該售賣人處置該物業的日期；或 

 

 (b) 如該份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由 2

份或多於 2 份文書組成，則該等文書中的

首份的訂立日期，即屬該售賣人處置該物

業的日期。”。 

 

8 在建議的第 29CA 條中，加入 — 

 

   “(6A) 如相同的買賣各方，以相同的條款，就住宅物業

訂立多於一份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則第

(6)(a)款提述的該等協議中的首份的訂立日期，

即屬有關售賣人處置該物業的日期。 

 

 (6B) 如有一份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就住宅物業

而訂立，而有另一份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

議，就該物業的全部或其中任何部分而訂立，並

須根據第 29C(5)條予以徵收印花稅，猶如該另

一份協議是依據首述的協議而簽立的售賣轉易契

一樣，則 — 

 

 (a) 如該另一份協議中的眾購買人，屬第

29C(5)(c)(i)條提述的眾購買人，第

29DA(9A)條指明的若干日期，即屬該物業

或該物業部分被取得及被處置的日期，猶

如該另一份協議如第 29D(4)條所述般，

是依據一份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而

簽立的售賣轉易契一樣；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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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如該另一份協議中的購買人，屬第

29C(5)(c)(ii)條提述的購買人，第

29DA(9B)條指明的若干日期，即屬該物業

或該物業部分被取得及被處置的日期，猶

如該另一份協議如第 29D(5)條所述般，

是依據一份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而

簽立的售賣轉易契一樣。”。 

 

8 在建議的第 29CA(7)條中，刪去“或子女”而代以“、子女、

兄弟或姊妹”。 

 

8 在建議的第 29CA(8)條中，刪去在“如”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

以 — 

 

   “— 

 

 (a) 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是依據任何法院的判

令或命令訂立的；或 

 

 (b) 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就某住宅物業而訂

立，而該物業 — 

 

  (i) 是由任何法院的判令或命令轉讓予或歸

屬予有關售賣人的，或是依據任何法院

的判令或命令轉讓予或歸屬予該售賣人

的； 

 

  (ii) 僅關乎死者的產業； 

 

 (iii) 是由死者遺贈予有關售賣人的，或是在

其他情況下，在死者去世時根據遺囑、

無遺囑繼承法律或生存者取得權轉移至

該售賣人的； 

 

  (iv) 僅關乎破產人的產業； 

 

   (v) 僅關乎正根據《公司條例》(第 32 章)第

177(1)(d)條清盤的公司的財產；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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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 屬承按人(屬《稅務條例》(第 112 章)第

2 條所指的財務機構者)作售賣的對象，

或屬該承按人委任的接管人作售賣的對

象， 

 

則附表 1 第 1(1B)類不適用於該協議。”。 

 

8 在建議的第 29CA(9)條中，在英文文本中，刪去“with a”而

代以“on a”。 

 

9 在第(1)款之前加入 — 

 

   “(1A) 第 29D(1)條 — 

 

 廢除 

 

 “，或拒絕就該份售賣轉易契發出印花證明

書”。”。 

 

9 加入 — 

 

   “(3A) 第 29D(4)(a)條，在“第 1(1)”之後 — 

 

 加入 

 

 “及(如適用的話)(1AA)”。”。 

 

9(4) 在建議的第 29D(4)(b)(i)條中，在“該份”之後加入“售

賣”。 

 

9 加入 — 

 

   “(4A) 第 29D(5)(a)條，在“第 1(1)”之後 — 

 

 加入 

 

 “及(如適用的話)(1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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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在建議的第 29D(5)(b)(i)條中，在“該份”之後加入“售

賣”。 

 

9 加入 — 

 

  “(6) 第 29D(6)(c)(ii)條 — 

 

廢除在“為購買人”之後的所有字句 

 

代以 

 

“的人而非為其他人而簽立，但就本段而言，

一個人及其父母、配偶或子女(或僅在與額外印

花稅有關的範圍內，一個人及其父母、配偶、

子女、兄弟或姊妹)須視為同一人；”。”。 

 

10 在建議的第 29DA 條中，在標題中，刪去“可就某些售賣轉易

契徵收的額外印花稅”而代以“關於可就某些售賣轉易契徵收

的額外印花稅的進一步條文”。 

 

10 在建議的第 29DA(1)條中，在“該份”之後加入“售賣”。 

 

10 在建議的第 29DA(2)條中 — 

 

(a) 在“該份”之後加入“售賣”； 

 

 (b) 在中文文本中，在“取得”之後加入“有關”。

 

10 在建議的第 29DA(3)條中，刪去“取得”而代以“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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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建議的第 29DA 條中，加入 — 

 

“(3A) 如售賣轉易契中的轉讓方藉該份售賣轉易契處置

住宅物業或住宅物業的部分，而該物業或部分，

是由(不論是已建成或尚未建成的)任何建築物或

建築物的部分構成的，而且 — 

 

(a) 該建築物是由該轉讓方建造或安排建造

的； 

 

(b) 該建築物所座落的土地由該轉讓方取得

(不論在該建築物動工前，是否原本有另

一建築物處於該土地上)；及 

 

(c) 該原有建築物(如有的話)被該轉讓方拆卸

或安排拆卸， 

 

則就第(2)及(3)款而言，附表 1 第 1(1AA)類不

適用於該份售賣轉易契。”。 

 

10 刪去建議的第 29DA(4)、(5)及(6)條。 

 

10 刪去建議的第 29DA(7)條而代以 — 

 

 “(7) 就本條及附表 1 第 1(1AA)類而言 — 

 

 (a) 除第(7A)、(9A)及(9B)款另有規定外 —

 

   (i) 如有關轉讓方於某日期訂立可

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不包

括第 29A(1)條中買賣協議的定

義(b)段提述的賦予選擇權或優

先購買權利的文書)，而該協議

訂定須將有關住宅物業轉易予

該轉讓方，該日期即屬該轉讓

方取得該物業的日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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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如該份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

協議，由 2 份或多於 2 份文書

組成，則該等文書中的首份的

訂立日期，即屬該轉讓方取得

該物業的日期；或 

 

 (b) 如屬其他情況 — 

 

   (i) 如該物業根據某份轉易契轉讓

予或歸屬予該轉讓方，該份轉

易契的日期，即屬該轉讓方取

得該物業的日期；或 

 

  (ii) 如該份轉易契由 2 份或多於 2

份文書組成，則該等文書中的

首份的訂立日期，即屬該轉讓

方取得該物業的日期。”。 

 

10 在建議的第 29DA 條中，加入 — 

 

   “(7A) 如相同的買賣各方，以相同的條款，就住宅物業

訂立多於一份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則第

(7)(a)款提述的該等協議中的首份的訂立日期，

即屬有關轉讓方取得該物業的日期。”。 

 

10 刪去建議的第 29DA(8)條。 

 

10 刪去建議的第 29DA(9)條而代以 — 

 

 “(9) 就本條及附表 1 第 1(1AA)類而言，除第(9A)及

(9B)款及第 29CA(6)、(6A)及(6B)條另有規定

外 — 

 

 (a) 如有關轉讓方根據某份售賣轉易契轉讓或

脫除有關住宅物業，該份售賣轉易契的日

期，即屬該轉讓方處置該物業的日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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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如該份售賣轉易契由 2 份或多於 2 份文書

組成，則該等文書中的首份的訂立日期，

即屬該轉讓方處置該物業的日期。”。 

 

10 在建議的第 29DA 條中，加入 — 

 

   “(9A) 就如第 29D(4)條所述般依據一份可予徵收印花

稅的買賣協議而簽立的住宅物業的售賣轉易契而

言 — 

 

 (a) 如 — 

 

  (i) 在該協議中列名為購買人的人

(該購買人 )於某日期訂立可予

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不包括

第 29A(1)條中買賣協議的定義

(b)段提述的賦予選擇權或優先

購買權利的文書)，而該協議訂

定須將該物業轉易予該購買

人，該日期即屬該購買人取得

該物業的日期；或 

 

  (ii) 該份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

議，由 2 份或多於 2 份文書組

成，則該等文書中的首份的訂

立日期，即屬該購買人取得該

物業的日期；而 

 

 (b) 如 — 

 

  (i) 該份售賣轉易契於某日期簽

立，該日期即屬該購買人處置

如第 29D(4)條所述般歸屬予另

一名並非在該協議中列名為購

買人的人的該物業的部分的日

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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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該份售賣轉易契由 2 份或多於 2

份文書組成，則該等文書中的

首份的訂立日期，即屬該購買

人處置如第 29D(4)條所述般歸

屬予另一名並非在該協議中列

名為購買人的人的該物業的部

分的日期。 

 

 (9B) 就如第 29D(5)條所述般依據一份可予徵收印花

稅的買賣協議而簽立的住宅物業的售賣轉易契而

言，在該份售賣轉易契並非惠及在該協議中列名

為其中一名購買人的人(該人 )而簽立的情況

下 — 

 

 (a) 如 — 

 

  (i) 該人於某日期如該條所述般與

在該協議中列名為購買人的一

名或若干名其他人一同訂立可

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不包

括第 29A(1)條中買賣協議的定

義(b)段提述的賦予選擇權或優

先購買權利的文書)，而該協議

訂定須將該物業轉易予該人或

該名或若干名其他人，該日期

即屬該人取得該物業中屬該人

的部分的日期；或 

 

  (ii) 該份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

議，由 2 份或多於 2 份文書組

成，則該等文書中的首份的訂

立日期，即屬該人取得該物業

中屬該人的部分的日期；而 

 

 (b) 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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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該份售賣轉易契於某日期簽

立，該日期即屬該人處置該物

業中屬該人的部分的日期；或 

 

  (ii) 該份售賣轉易契由 2 份或多於 2

份文書組成，則該等文書中的

首份的訂立日期，即屬該人處

置該物業中屬該人的部分的日

期。”。 

 

10 在建議的第 29DA(10)條中，刪去在“是該份”之後的所有字

句而代以“售賣轉易契中的轉讓方的父母、配偶、子女、兄弟

或姊妹，附表 1 第 1(1AA)類不適用於該份售賣轉易契。”。 

 

10 在建議的第 29DA(11)條中，刪去在“如”之後的所有字句而

代以 — 

 

   “— 

 

 (a) 住宅物業的售賣轉易契，屬任何法院的判令或命

令，或是依據任何法院的判令或命令簽立的；或

 

 (b) 住宅物業 — 

 

  (i) 是由任何法院的判令或命令轉讓予或歸

屬予有關轉讓方的，或是依據任何法院

的判令或命令轉讓予或歸屬予該轉讓方

的； 

 

  (ii) 僅關乎死者的產業； 

 

 (iii) 是由死者遺贈予有關轉讓方的，或是在

其他情況下，在死者去世時根據遺囑、

無遺囑繼承法律或生存者取得權轉移至

該轉讓方的； 

 

  (iv) 僅關乎破產人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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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僅關乎正根據《公司條例》(第 32 章)第

177(1)(d)條清盤的公司的財產；或 

 

  (vi) 屬承按人(屬《稅務條例》(第 112 章)第

2 條所指的財務機構者)作售賣的對象，

或屬該承按人委任的接管人作售賣的對

象， 

 

 則附表 1 第 1(1AA)類不適用於該份售賣轉易契。”。 

 

10 在建議的第 29DA(12)條中 — 

 

 (a) 在英文文本中，刪去“with a”而代以“on 

a”； 

 

 (b) 在“該份”之後加入“售賣”。 

 

10 在建議的第 29DA 條中，加入 — 

 

   “(13A) 第 29D(6)條(a)、(b)、(c)及(d)段亦為施行本

條而適用。”。 

 

10 在建議的第 29DA(14)條中，在“該份”之後加入“售賣”。 

 

新條文 加入 — 

 

   “ 11A. 修訂第 44 條(向獲豁免機構作出饋贈的寬免) 

 

 第 44(1)條，在“第 1(1)”之後 — 

 

加入 

 

“或(1AA)”。”。 

 

12 刪去在“第 45(1)”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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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 — 

 

廢除 

 

“、2(1)及 2(3)” 

 

 代以 

 

“或(1AA)或 2(1)或(3)”。”。 

 

14(2) 在建議的第 1(1AA)類中，在註 1 中，在“第”之後加入“29D

及”。 

 

14(2) 在建議的第 1(1AA)類中，在註 2 的(a)段中，在“是有關”之

後加入“售賣”。 

 

14(2) 在建議的第 1(1AA)類中，在註 2 的(b)段中 — 

 

 (a) 在英文文本中，刪去所有“with”而代以“in 

respect of”； 

 

 (b) 在“是有關”之後加入“售賣”。 

 

14(2) 在建議的第 1(1AA)類中，刪去註 3。 

 

14 加入 — 

 

   “(2A) 附表 1，第 1(1A)類，(B)段 — 

 

廢除 

 

“第 29C(11)條及”。 

 

 (2B) 附表 1，第 1(1A)類，註 2，(a)段 — 

 

廢除 

 

“除在第 29C(11)條另有規定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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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 附表 1，第 1(1A)類，註 2，(b)段 — 

 

廢除 

 

“，或已根據第 29C(13)(a)條簽註”。 

 

 (2D) 附表 1，第 1(1A)類，註 3，(b)段 — 

 

廢除 

 

“，或已根據第 29C(13)(a)條簽註”。 

 

 (2E) 附表 1，第 1(1A)類，註 3，(b)(ii)段 — 

 

廢除 

 

“及第 29C(11)條”。”。 

 

14(3) 在建議的第 1(1B)類中，在註 1 中，在“第”之後加入“29C

及”。 

 

14(3) 在建議的第 1(1B)類中，在英文文本中，在註 2 的(b)段中，

刪去所有“with”而代以“in respect of”。 

 

14(3) 在建議的第 1(1B)類中，加入 — 

 

   “註 2A 

如第 29A(1)條中買賣協議的定義(h)段提述的由購買人

作出的提名或發出的指示，是惠及該購買人的父母、配

偶、子女、兄弟或姊妹作出或發出的(而不論是否亦惠

及該購買人)，該提名或指示無須予以徵收額外印花

稅”。 

 

14(3) 在建議的第 1(1B)類中，在註 3 中，在“的印花稅”之後加入

“；但就額外印花稅而言，一個人及其兄弟或姊妹亦視為同一

人”。 

 

 


